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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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6层共计52套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6层共计52套办公用房房地产。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16号等52套]，估价对象权利性质为出让/商品房，不动产权利人为北京密云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合计为4010.8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办公。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现全部出租。抵押物清单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支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24年7月12日
价值类型：本次评估为房地产抵押估价，所评估的估价对象价值为抵押价值，即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4年7月12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办公，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8.45年的房地产价值。其中，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用途为办公，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六通”（即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红线内场地平整条件下，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8.45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建筑物价值是指在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特定用途、建设材料、建设技术、建设成本及建筑物建设期间产生的利润的基础上，确定的与估价对象具有同等功能效用并在相同成新度下的建筑物的正常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减去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价值。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已存在的依法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本次估价的抵押净值是指估价对象抵押价值减去预期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和税金后的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表-1（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结果汇总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6层共计52套办公用房

	1. 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总价
	4181

	
	单价
	10424

	2.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续贷，未扣减，详见特别提示）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价值
	总价
	4181

	
	单价
	10424

	4.抵押净值
	总价
	4179

	
	单价
	10419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表-2
	估价对象
	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
	建筑物价值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总 价
	楼面单价

	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6层共计52套办公用房
	4010.8
	——
	2396
	5974
	1785
	4450
	4181
	10424

	大写金额
	贰仟叁佰玖拾陆万元整
	壹仟柒佰捌拾伍万元整
	肆仟壹佰捌拾壹万元整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0

	大写金额
	零元整

	抵押价值
	4181

	大写金额
	肆仟壹佰捌拾壹万元整

	抵押净值
	4179

	大写金额
	肆仟壹佰柒拾玖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备注：上表所列“房地产价值”即估价对象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为房地共同贡献价值，上表中对房地价值进行剥离的结果只是服务于抵押登记或金融机构内部流程需要，无实际意义，不能直接引用到其他目的和经济行为。

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吴薇
	1419970001
	
	2024年 7 月    日

	郑燚
	1120070131
	
	2024年 7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王玉聪
	——
	
	2024年 7 月    日


特别提示：
1. 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为准。
2. 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提请金融机构注意，抵押估价业务须依法正式委托，并由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完整抵押估价报告，本《评估意见函》仅用于贷前了解抵押物的市场价值，但不可作为抵押贷款放贷的鉴证依据。
3. 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抵押估价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 本次评估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16号等52套]及《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不动产登记证明》，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设定日期为2020年1月19日，权利人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支行，抵押范围为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6层共计52套办公用房，权利价值即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为20000000元。由于本次评估为同一抵押权人的续贷房地产抵押估价，故未将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作为法定优先受偿款予以扣减。本次评估的抵押价值未考虑上述抵押权权利价值对估价结果的影响。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估价对象为现房，已完成不动产权属登记，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不存在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综上，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不存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5. 截至本《评估意见函》出具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16号等52套]原件进行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16号等52套]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6. 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16号等52套]中未登记建成年代，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建成于2018年
7. 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取整或保留小数位，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8. 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七月十七日
抵押物清单
	序号
	不动产权证书
	坐落
	楼栋
	房号
	房屋总层数
	所在层数
	建筑面积
	规划用途
	现状使用用途

	1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16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01
	1号楼
	501
	7（-01）
	5
	79.28
	办公
	办公

	2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57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02
	1号楼
	502
	7（-01）
	5
	64.8
	办公
	办公

	3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67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03
	1号楼
	503
	7（-01）
	5
	64.8
	办公
	办公

	4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71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04
	1号楼
	504
	7（-01）
	5
	64.8
	办公
	办公

	5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98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05
	1号楼
	505
	7（-01）
	5
	64.8
	办公
	办公

	6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45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06
	1号楼
	506
	7（-01）
	5
	64.8
	办公
	办公

	7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47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07
	1号楼
	507
	7（-01）
	5
	64.8
	办公
	办公

	8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40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08
	1号楼
	508
	7（-01）
	5
	64.8
	办公
	办公

	9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49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09
	1号楼
	509
	7（-01）
	5
	64.8
	办公
	办公

	10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895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10
	1号楼
	510
	7（-01）
	5
	64.8
	办公
	办公

	11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928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11
	1号楼
	511
	7（-01）
	5
	63.28
	办公
	办公

	12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933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12
	1号楼
	512
	7（-01）
	5
	80.01
	办公
	办公

	13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926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13
	1号楼
	513
	7（-01）
	5
	191.42
	办公
	办公

	14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952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14
	1号楼
	514
	7（-01）
	5
	82.45
	办公
	办公

	15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998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15
	1号楼
	515
	7（-01）
	5
	66.51
	办公
	办公

	16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978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16
	1号楼
	516
	7（-01）
	5
	66.51
	办公
	办公

	17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5999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17
	1号楼
	517
	7（-01）
	5
	63.54
	办公
	办公

	18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010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18
	1号楼
	518
	7（-01）
	5
	63.54
	办公
	办公

	19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030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19
	1号楼
	519
	7（-01）
	5
	66.51
	办公
	办公

	20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039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20
	1号楼
	520
	7（-01）
	5
	66.51
	办公
	办公

	21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054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21
	1号楼
	521
	7（-01）
	5
	66.51
	办公
	办公

	22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103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22
	1号楼
	522
	7（-01）
	5
	66.51
	办公
	办公

	23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102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23
	1号楼
	523
	7（-01）
	5
	66.51
	办公
	办公

	24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106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24
	1号楼
	524
	7（-01）
	5
	66.51
	办公
	办公

	25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161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25
	1号楼
	525
	7（-01）
	5
	80.25
	办公
	办公

	26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162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层526
	1号楼
	526
	7（-01）
	5
	186.35
	办公
	办公

	27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145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01
	1号楼
	601
	7（-01）
	6
	79.28
	办公
	办公

	28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207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02
	1号楼
	602
	7（-01）
	6
	64.8
	办公
	办公

	29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174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03
	1号楼
	603
	7（-01）
	6
	64.8
	办公
	办公

	30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204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04
	1号楼
	604
	7（-01）
	6
	64.8
	办公
	办公

	31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203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05
	1号楼
	605
	7（-01）
	6
	64.8
	办公
	办公

	32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265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06
	1号楼
	606
	7（-01）
	6
	64.8
	办公
	办公

	33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277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07
	1号楼
	607
	7（-01）
	6
	64.8
	办公
	办公

	34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281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08
	1号楼
	608
	7（-01）
	6
	64.8
	办公
	办公

	35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304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09
	1号楼
	609
	7（-01）
	6
	64.8
	办公
	办公

	36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322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10
	1号楼
	610
	7（-01）
	6
	64.8
	办公
	办公

	37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270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11
	1号楼
	611
	7（-01）
	6
	63.28
	办公
	办公

	38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314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12
	1号楼
	612
	7（-01）
	6
	80.01
	办公
	办公

	39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328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13
	1号楼
	613
	7（-01）
	6
	191.42
	办公
	办公

	40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347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14
	1号楼
	614
	7（-01）
	6
	82.45
	办公
	办公

	41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348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15
	1号楼
	615
	7（-01）
	6
	66.51
	办公
	办公

	42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371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16
	1号楼
	616
	7（-01）
	6
	66.51
	办公
	办公

	43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372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17
	1号楼
	617
	7（-01）
	6
	63.54
	办公
	办公

	44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497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18
	1号楼
	618
	7（-01）
	6
	63.54
	办公
	办公

	45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479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19
	1号楼
	619
	7（-01）
	6
	66.51
	办公
	办公

	46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477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20
	1号楼
	620
	7（-01）
	6
	66.51
	办公
	办公

	47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436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21
	1号楼
	621
	7（-01）
	6
	66.51
	办公
	办公

	48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435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22
	1号楼
	622
	7（-01）
	6
	66.51
	办公
	办公

	49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439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23
	1号楼
	623
	7（-01）
	6
	66.51
	办公
	办公

	50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437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24
	1号楼
	624
	7（-01）
	6
	66.51
	办公
	办公

	51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506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25
	1号楼
	625
	7（-01）
	6
	80.25
	办公
	办公

	52
	京（2022）密不动产权第0006505号
	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6层626
	1号楼
	626
	7（-01）
	6
	186.35
	办公
	办公

	—
	——
	——
	——
	——
	——
	合计：
	4010.8
	——
	——


单位：平方米
附件1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 成本法
	序号
	项目
	数额（万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土地价值（V土）
	2902
	本项下（1）至（7）之和

	（1）
	土地取得成本
	2069
	本项下1）至3）之和

	1）
	土地购买价格
	1934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楼面单价（元/㎡)
	4806

	
	
	
	
	建筑面积（㎡）
	4010.8

	2）
	土地取得税费
	59
	土地购买购买价格×费率
	费率（%）
	3.05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
	76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190

	（2）
	土地开发费（红线外市政）
	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

	（3）
	管理费用
	41
	（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费）×费率
	费率（%）
	2

	（4）
	销售费用
	0.02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
	费率（%）
	2

	（5）
	利息
	146+0.0007 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息
	146
	采用复利计息。土地取得成本项目开发期前一次投入，土地开发成本于土地开发期内均匀投入，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项目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土地开发期（年）
	0

	
	
	
	
	建筑物建设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7 V土
	
	利息（%）
	3.45

	（6）
	利润
	422+0.004 V土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至（3）产生利润
	422
	（土地取得成本+红线外市政费用+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2）
	销售费用产生利润
	0.004 V土
	销售费用×利润率
	
	

	（7）
	销售税费
	0.0524 V土
	土地价值（V土）×费率÷（1+5%）
	费率（%）
	5.5

	2
	建筑物现值（V建）
	216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成新度
	成新度（%）
	90

	（1）
	建造成本
	1764
	本项下1）至5）之和

	1）
	建安费用
	160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40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住宅）×费率
	费率（%）
	0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8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取费标准（元/㎡）
	200

	5）
	相关税费
	3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2）
	管理费用
	3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0.02 V建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62+0.0007 V建1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62
	采用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筑物建设期（年）
	2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7 V建1
	
	利息（%）
	3.45

	（5）
	利润
	360+0.0040 V建1
	本项下1）及2）之和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36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0 V建1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 V建1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1）
	2407
	第（1）至（6）项之和
	　——
	　——

	3
	成本价值（万元）
	5068
	1+2

	4
	楼面单价(元/平方米)
	12636
	成本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010.8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元/平方米）
	5600
	A)＋ B)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元/平方米）
	5580
	依据估价对象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楼面地价)确定

	
	
	
	估价对象用途
	办公
	土地级别
	九级
	区片编号
	Ⅸ-密1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元/平方米）
	2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级别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级别平均容积率
	2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不一致，增加热力
	对应的开发费
	225

	B
	用途修正系数
	1
	用途类别
	商务金融用地

	C
	期日修正系数
	1.0338
	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公示的北京市办公用途2021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

	D
	年期修正系数
	0.9368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5%
	剩余使用年限（n）
	38.45
	出让年限（N）
	5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X）
	0.9154
	R为估价对象容积率，X为R对应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其容积率修正系数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确定
	容积率（R）
	2.6

	
	
	
	
	X
	0.7907

	F
	因素修正系数
	0.9715
	详见附表：《因素修正表》

	G
	楼面熟地价（元/平方米）
	4823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总额（万元）
	1934
	楼面熟地价×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010.8


附表1：北京办公用途地价2021年1季度至2024年1季度的季度增长幅度（环比）
	季度
年度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2021
	0.48
	0.46
	0.28
	0.08

	2022
	0.45
	-0.13
	0.29
	0.2

	2023
	0.59
	0.45
	0.17
	0.09

	2024
	0.4
	——
	——
	——


附表2：因素修正表
	序号
	影响因素
	估价对象情况
	等级
	修正系数

	a
	办公集聚程度
	周边同类办公项目数量较少
	较差
	-1.87%

	b
	交通便捷度
	周边公共交通较差，有970路、密66路外环等地面公交线路
	较差
	-1.95%

	c
	城市规划及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零星有其他用地，基本不影响本宗地；
	一般
	0.00%

	d
	临街宽度和深度
	临街宽度及深度比例一般，对土地利用影响不大；
	一般
	0.00%

	e
	临街道路状况
	城市主干道
	一般
	0.00%

	f
	宗地形状及可利用程度
	宗地形状较规则，对宗地利用无不利影响
	一般
	0.00%

	g
	公共服务设施状况
	较齐全
	较好
	0.45%

	H
	基础设施完备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一般
	一般
	0.00%

	i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
	自然和人文环境状况较好
	较好
	0.52%

	合计（∑Ki）
	-2.85%

	因素修正系数（1+∑Ki）
	0.9715


（二） 收益法
（1）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序号
	项目
	数额（元）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A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224
	（A）+（B）
	
	

	（A）
	租金收入
	224
	租金×建筑面积×天数×（1-空置率）
	租金（元/㎡·天）
	1.7

	
	
	
	
	建筑面积（㎡）
	4010.8

	
	
	
	
	天数（天）
	365

	
	
	
	
	空置率（%）
	10

	（B）
	押金利息
	0
	租金收入÷12×N×1.5%
	利息
	1.5

	
	
	
	
	押金方式
	押一

	B
	建筑物现值
	2166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成新度
	成新度（%）
	90

	（A）
	建造成本
	1764
	建安费用+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公共配套设施费用+红线内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a
	建安费用
	1604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4000

	b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4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3

	c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不计取

	d
	红线内市政基础设施费
	80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费率（元/㎡）
	200

	e
	相关税费
	32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2

	（B）
	管理费用
	35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C）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
	销售费率（%）
	2

	（D）
	贷款利息
	62+0.0007 V建
	采用复利计息

	a
	（A）及（B）项产生的利息
	62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于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建设周期（年）
	2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07 V建
	
	利息（%）
	3.45

	（E）
	利润
	360+0.004 V建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a
	（A）-（C）项产生的利润
	360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20

	b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4 V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F）
	销售税费
	0.052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费率÷(1+5%)
	费率（%）
	5.5

	（G）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
	2407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利润+销售税费　　

	C
	年经营费用
	5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A）
	税  费
	37.33
	两税两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a
	两税两费
	11.73
	年租金收入×费率÷(1+5%)
	费率（%）
	5.5

	b
	房产税
	25.6
	年租金收入×费率÷(1+5%)
	费率（%）
	12

	c
	城镇土地使用税
	0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1.5

	
	
	
	
	土地面积（㎡）
	0

	（B）
	维修费
	12.04
	建筑物重置价值(V建)×维修费率
	费率（%）
	0.5

	（C）
	保险费
	2.17
	建筑物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00

	（D）
	管理费用
	2.24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1.0

	D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70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E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
	3530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1-（(1+g)/(1+Y)） ^n ]/(Y-g)
	报酬率（Y）
	5.5

	
	
	
	
	收益年期(n)
	38.45

	
	
	
	
	年增长比率(g)
	2

	F
	单价(元/平方米)
	8801
	房地产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010.8


注：估价对象土地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8.45年。估价对象建筑为钢混结构，经济耐用年限为60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和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结束时间不同时，应选取其中较短者为收益期。
（2）收益价值
由于估价对象建筑物剩余经济寿命超过土地使用权剩余期限，因此，估价对象收益价值为按收益期计算的价值，加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测算过程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A
	收益期内收益价值（万元）
	3530
	依前述测算

	B
	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价值时点的价值（万元）
	60
	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率/（1+建筑物报酬率）折现年期

	(A)
	建筑物重置价值（万元）
	2407
	依前述测算

	(B)
	成新率（%）
	40.00%
	　

	(C)
	建筑物报酬率（%）
	7.50%
	　

	(D)
	折现年期（年）
	38.45
	即收益年期

	C
	收益价值（万元）
	3590
	A+B

	D
	收益单价（元/平方米）
	8951
	C÷建筑面积


（转下页）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假定未设定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6层共计52套办公用房
	成本法
	5068
	40%
	4181

	
	收益法
	3590
	60%
	


（二）抵押价值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6层共计52套办公用房

	1. 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权下的价值
	总价
	4181

	
	单价
	10424

	2.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0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价值
	总价
	4181

	
	单价
	10424

	4.抵押净值
	总价
	4179

	
	单价
	10419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三）抵押净值
预计处置时需缴纳的各项地价、税费清单计算明细表
	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1
	估价对象
	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6层共计52套办公用房

	2
	价值时点
	2024年7月12日

	3
	评估总值
	4181

	4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抵押价值
	4181

	处置时需缴纳的相关税费

	序号
	税（费）种
	金额
	计算方法
	税（费）率

	1
	增值税及附加
	0
	（销售额-原购置价）×税（费）率
	5.5%

	2
	印花税
	2
	转让额×税率
	0.05%

	3
	土地增值税
	0
	见下表
	——

	4
	合计
	小写
	2

	
	
	大写
	贰万元整

	5
	抵押净值
	小写
	4179

	
	
	大写
	肆仟壹佰柒拾玖万元整

	6
	抵押净值单价
	10419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

注：依据现行税费表调整
其中：土地增值税
	序号
	项目
	总额（万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转让收入
	3982
	——
	

	2.
	扣除项合计
	4147
	——
	（1）+（2）

	（1）
	原购房价及相关税费
	4127
	——
	1）÷（1+5%）+2）+3）

	1）
	原购房价
	4205
	——
	不动产权利人提供

	2）
	加计扣减项
	0
	5%
	有购房发票的可按发票所载金额并从购买年度起至转让年度止每年加计5%计算

	3）
	相关税费
	122
	3.05%
	1）ˣ契税及印花税

	（2）
	转让税金支出
	20
	0.50%
	不含增值税，仅附加税

	3.
	增值额
	-165
	——
	1-2

	4.
	增值额与扣除项比率
	0.0%
	——
	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

	5.
	应纳增值税税额
	0
	——
	土地增值税税额=增值额×30%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密云区滨河路178号院1号楼5-6层共计52套办公用房房地产抵押价值评估





估价委托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密云支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4-1-0607-P01DYGJ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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